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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纲 

瑞得福社会主义同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组织，是人民的先锋队。 

瑞得福社会主义同盟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

的理论基础，另外以唐圳岳精神作为榜样。 

瑞得福社会主义同盟的基本纲领，是推翻以剥削阶级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

独裁政府，用无产阶级专政替代资产阶级专制，用社会主义取代法西斯主

义、资本主义。同盟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瑞得福社会主义同盟鼓励采用暴力手段、不合作手段、地下斗争手段实现

共产主义。未经同盟中央委员会允许，禁止进入议会等地实行议会斗争。 

瑞得福社会主义同盟对反动派采用“三不”，即不合作、不交流、不追随。 

同盟要依靠人民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巩固人民联盟，缔造和

人民的鱼水情。 

瑞得福社会主义同盟正在反对右的道路上，同盟成员要坚定思想，坚持反

对投降主义、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法西斯主义、

资本主义。不搞挂着社会主义名号的资本主义复辟。 

瑞得福社会主义同盟养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对别人做不对的事情要

指出，对自己做不对的事情要反思。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瑞得福社会主义

同盟成员，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2.  成员 

瑞得福本校的学生，承认社会主义同盟纲领，积极参与反对资产阶级及独

裁运动，遵循同盟决议及纪律的，都可成为瑞得福社会主义同盟成员。 

申请加入同盟的人，须有一位成员介绍，交由申请人负责的班支部审查。

通过后，交由总支部政委审查。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集结各个代表进行投

票。投票通过的方可加入瑞得福社会主义同盟，成为观察成员。 

观察期最高一年，观察期内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期间有任何

违纪行为加重惩罚。 

对于同盟支部认定可以发展的成员，由总支部下达指令，各班支部尽所能

执行发展任务。 

在被发展人不清楚的情况下，可以执行入盟程序。如果程序通过，方可通

知被发展人。被发展人不同意的情况下，销毁一切与被发展人有联系的证

据，断绝与被发展人的发展关系，各支部隐藏自己保存实力。 

瑞得福社会主义同盟成员需做到： 

（一）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 

（二）为人民谋利益； 

（三）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并且认真改正错误的

人，但是，要特别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防止这样的坏人篡

夺同盟的各级领导，保证同盟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革命家手里； 

（四）有事同人民群众商量； 



（五）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同盟成员违反纪律，由同盟各机构，在自己职权范围内的，根据实际情

况，分别给以警告、严重警告、撤消职务、留盟察看、开除盟籍的处分。 

同盟成员留盟察看最长不超过一年。在留盟察看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

权和被选举权。期间有任何违纪行为加重惩罚。 

同盟成员革命意志衰退，经多次教育仍无转变，可劝其退出同盟。 

同盟成员要求退盟，由总支部审核，班支部通过除名，并报同盟中央委员

会备案。 

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蜕化变质

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应清除出盟，并写入《不受欢迎的个、集体名单》，不

准再次入盟。 



3. 组织原则 

同盟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同盟的各级领导机关应根据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和老、中、青

三结合的原则，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 

同盟必须服从统一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

级，全盟服从中央。 

同盟的各级领导机关要定期向代表大会或盟员大会报告工作，经常听取同

盟内外群众的意见，接受监督。成员有权向同盟的各级组织和领导人提出

批评和建议。成员对于同盟组织的决议、指示，如有不同的意见，允许保

留，并有权越级直至向中央主席报告。决不允许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要

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

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同盟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央委员会及（全校）人民代表大会。 

同盟的各级委员会，根据密切联系群众和精简的原则，设立办事机构，或

者派出自己的代表机关。 



4.  组织机构 

全校人民代表大会，在每年的 10 月 9 日举行，所有人民代表、各级组织领

导层无特殊情况必须参加。如果在周末、假期，或是有特殊情况，看情况

推迟或者提前。 

在主席、副主席和总支部领导下，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统一处理

盟、政、军的日常工作。 

人民代表大会在有决议进行表决时展开，各人民代表及政委需参加。 

总支部由总政委管辖，管理各个班支部。只要有成员来自该班，经中央委

员会同意的，设立班支部，下设政委，管辖班支部和负责班级的思想政治

工作。 

各班选择一至五个人民代表，其中包括班政委，负责将基层群众的声音传

给指挥层。 

班支部的政委，从该班人民代表中，在每年的全校人民代表大会改选，可

以隔任，不得连任。 

轮值委员由各班人民代表交替任职，一周一换，不包含周末及假期。轮值

委员可以在中央委员会内部讨论中发言。 

中央委员会设主席及副主席，下设总支部。中央委员会每年全校人民代表

大会进行改选，允许连任。 

任何形式的会议通过都需要至少 3/4 的人在场且同意票数超过绝对多数。 

其他基层单位，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和成员的多少，设立支部，总支部等

基层组织。 



 

同盟的所有组织及委员会需做到： 

（一）领导成员和非成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批判修正主义； 

（二）对成员和非成员经常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领导他们向

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三）宣传和落实同盟的政策，贯彻执行同盟的决议，完成人民与同盟交

给的各项任务； 

（四）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开展积极的思想斗

争，使党的生活朝气蓬勃； 

（五）发展新成员，执行同盟的纪律，经常整顿同盟的组织，吐故纳新，

保持同盟的队伍的纯洁性。 

  



5.  地下斗争 

瑞得福社会主义同盟鼓励同盟成员进行地下斗争、武力斗争、文化斗争，

进行斗争的成员需遵守如下规则： 

（一） 建立组织，遵守同盟纪律，发动人民群众进行反独裁的运动； 

（二） 宣传同盟的政策，密切练习群众，听取群众的意见，积极改进； 

（三） 善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常整顿组织； 

（四） 领导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

主义； 

（五） 对人民进行思想上的教育，领导人民群众向反动派发起最猛烈的斗

争； 

（六） 地下斗争中，组织领导者可以看情况隐藏自己。如与同盟决议相

左，以斗争情势决议为主。 



6.  其他 

对于普通群众想要寻求帮助的，例如使用唐氏练习题等重大项目，先向中

央委员会请求，批复后再进行执行。 


